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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業銀行信用卡現金分期計劃條款及細則 (「條款及細則」) 

在申請上海商業銀行信用卡現金分期計劃(「計劃」)前，請閱讀並理解本條款及細則。 

參與計劃的資格及一般條款 

1. 本計劃適用於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本行」)發出之個人信用卡主卡持有人(「持卡人」)，非港幣個人信用卡或附

屬卡均不可參與計劃(「合資格信用卡」)。 

2. 持卡人申請計劃即被視為已接受及同意所有條款及細則及任何有關計劃之宣傳資料上所載列的條款及細則約束。在

計劃適用期間，本條款及細則可視為本行信用卡持卡人合約條款之一部份。如兩者間條款上有任何歧異，涉及本計

劃下之事項則以本條款及細則為準。本行保留權利隨時修訂或更改本條款及細則及暫停或終止本計劃而無須事先通

知。 

3. 持卡人申請計劃需提供最少最近1個月之職業資料、薪金證明及樓宇按揭供款紀錄(如適用)。持卡人明白及同意就處

理申請及/或進行定期信貸複查，尤其為考慮可能提高、降低或修訂持卡人信用卡賬戶（「信用卡賬戶」)的信用限

額，本行有權隨時及不時決定從本行視為需要之任何途徑核實、交換及獲取持卡人之資料，包括但不限於: 

(a) 隨時向任何信貸資料機構進行查閱；及 

(b) 進行信貸覆核及最少每月向信貸資料機構獲取資料。 

4. 本行將根據本行信貸評估方式審批申請。本行有全權決定批核或拒絕任何申請或建議最終批核提取分期金額、每月

手續費及還款分期而無須給予任何理由或事先通知。 

 

申請及分期金額 

5. 本行就每宗計劃申請設定手續費及提款金額的最低及最高要求。本行會在不時就有關計劃提供的申請表、宣傳品、

網頁或其他通知中訂明該等手續費及提款金額要求。 

6. 持卡人申請計劃即被視為已同意本行可在考慮持卡人要求申請的提款金額後提高信用卡賬戶的信用限額。 

7. 有關申請必須得到本行批核及書面確認(「確認書」)後方屬有效。確認書所載條款，包括但不限於獲批核的計劃的

提取分期金額總數（「分期總額」）、全期供款期（「分期月數」）、每月手續費及實際年利率，概不得更改(獲本

行事先書面同意除外)。本行就信用卡賬戶信用限額的調整有最終決定權。 

8. 申請獲批核後，本行會凍結信用卡賬戶相等於本行就計劃所批核的分期總額的總金額之可用信用額。 

9. 持卡人同意及授權本行將計劃之分期總額全數存入持卡人在申請中指定其名下之銀行存款賬戶或信用卡賬戶，本行

將收取HK$20作為每筆匯款之行政費用（存入本行賬戶除外）。 

10. 收款銀行可能會於持卡人指定之銀行存款賬戶或信用卡賬戶內扣除手續費（本行賬戶除外）。就持卡人因申請計劃

引起或與之有關涉及其他銀行存款賬戶或信用卡賬戶之任何費用或收費，本行概不負責。 

 

每月手續費 

11. 申請計劃獲批核後，本行可收取每月手續費（如適用），每月手續費將就提款金額根據確認書所載之本行不時訂定

的利率而釐定。實際年利率乃依據《銀行營運守則》之指引計算。 

 

還款及收費 

12. 持卡人須每月分期向本行償還每月分期付款金額直至分期總額連同應付每月手續費及任何其他費用及財務收費（如

適用）已全數清還予本行。 

13. 本行會以分期總額除以分期月數再加適用的每月手續費計算每月分期付款金額 （「每月分期付款金額」）。每期

每月分期付款金額將根據本行信用卡持卡人合約條款以處理購物交易般之同等方式記賬入信用卡賬戶並應於每期

月結單到期還款日成為到期應付。如有餘數，則會計入最後一期之每月分期付款金額內。 

14. 首每月分期付款金額會於申請計劃獲批核當天或下一個工作日記賬入信用卡賬戶並顯示於有關月結單上。 

15. 每月分期付款金額、手續費及行政費（如適用）將不獲享任何簽賬積分或現金回贈。 

16. 信用卡戶口内已凍結之可用信用額會隨本行實際收到每月分期付款金額後按比例逐步扣減。本行保留按其認為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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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將持卡人所償還的每月分期付款金額分配於本金、利息及費用（如適用）之權利。 

17. 本行將根據本行信用卡持卡人合約條款於信用卡賬戶收取逾期付款費用及財務費用。 

 

提早還款 

18. 若持卡人要求提早全數還款，須獲本行批准，持卡人須全數清還所有餘下未清還的分期總額及應付每月手續費（「還

款總額」）。本行將會收取信用卡賬戶相等於分期總額百份之三或HK$500(或由本行不時決定其他金額)之行政費

用（「提早清還費用」），以較高者為準。本行不接受提早償還部份還款。 

19. 持卡人提早全數還款要求獲得本行批准後，該等還款總額及提早清還費用款項將即時到期應付。 

20. 申請一經本行批核後，持卡人不得取消或更改本計劃之任何條款，除非該提早全數還款要求符合本條款及細則載列

之7天冷靜期資格。 

 

7天冷靜期 

21. 在符合以下條款及本行有全權決定下，持卡人可提出取消其已獲批核之申請： 

(a) 持卡人必須由本人聯絡本行信用卡客戶服務熱線提出取消申請（「取消申請」）並在緊接首每月分期付款金額記

賬日期翌日起計 7 個曆日內全數清還所有餘下未償還之還款總額(首末兩天包括在內) （「7 天冷靜期」）。本行不

接受提早償還部份還款。 

(b) 持卡人在每個曆年可提出一次在7天冷靜期內的取消申請。 

(c) 本行保留權利收取或豁免成功在7天冷靜期内的某項取消申請之提早清還費用。 

 

凌駕性權利 

22. 即使本行信用卡持卡人合約條款、本條款及細則或任何其他相關的文件有任何規定，本行有絕對權利隨時要求持卡

人即時償還本計劃須支付的所有款項。 

23. 在無損本行可隨時要求持卡人償還本計劃尚欠款項的權益下，若因任何原因持卡人或本行終止本計劃，或持卡人違

反本行信用卡持卡人合約條款或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款，持卡人須即時償還信用卡賬戶未付之每月分期付款金

額、每月手續費、費用及利息(如適用)。 

 

管轄法律及版本 

24. 本條款及細則須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其解釋。 

25. 若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異之處，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26. 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